
苗栗縣 111 學年度國中生第 1 階段志願選填試探後 

輔導說明會暨焦點座談會 

 

           主講：許明峯 校長、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 

                  苗栗縣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

 

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主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 

承辦單位：苗栗縣苗栗市福星國民小學、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日期：112 年 3 月 6 日（一）09:00-11:00 

地點：苗栗縣國教輔導團-活動中心 



苗栗縣 111學年度國中第 1階段志願選填試探後輔導說明會暨焦點座談會 

會議議程表 

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／講師 

08:30-09:00 報到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

09:00-09:10 長官致詞 教育處長官 

09:10-09:30 自殺守門員宣導 
苗栗縣毒品防制及 

心理衛生中心 

09:30-09:50 輔導業務工作宣導 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

09:50-11:00 

第一次志願試選填結果分析與重點說明 

（竹苗區選填結果分析／各校模擬錄取情形／ 

未滿額學校分布情形） 

福星國小校長許明峯 

 

 

 

 

適性輔導相關資訊，請掃 QR-co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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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殺防治通報系統
及關懷流程說明 2023

03.06

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



2023/3/3

2

台灣現況

• 各年齡層自殺死亡率三年移動平均來看，25歲以上均呈現下降趨勢；

然而0-24歲呈現上升趨勢，尤其15-24歲增加較多。

• 110年依據衛生福利部數據統計「自殺」在青少年（15-24歲）

佔十大死因的第二位。

校園自傷自殺原因及方式

• 從自殺防治通報系統案件得知：

• 通報個案（10-24歲）自殺原因前三名為：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症

狀、感情因素（如男女朋友）、家庭成員問題。

• 通報個案（10-24歲）自殺方式前三名為：割腕、安眠藥鎮靜

劑、除了上述以外之自殺方式（如：以肉身打破玻璃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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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通報系統作業流程

2. 自殺防治業務及關懷
流程

3. 問題與討論

目錄

通報系統作業流程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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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系統

因應「自殺防治法」施行，知悉
民眾有自殺行為(自殺企圖及自
殺死亡，自殺意念除外)，須於
24小時內進行線上通報。

自殺自殺防治法第11條規定，自殺
防治通報系統提供醫事人員、社會
工作人員、長期照顧服務人員、學
校人員、警消人員、矯正機關人員
及村里長、幹事或其他相關業務人
員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。

整體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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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驗證

登入成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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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通報資料

通報成功



2023/3/3

7

追蹤處理進度

關懷資源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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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殺防治業務及關懷流程

02

工作任務

評估處遇

了解個案自殺事件、原因，
並詢問目前自殺意念、自殺
企圖的緩解程度。依據自殺
風險評估量表與簡式健康量
表(BSRS-5)，找出危險因子
與保護因子，評估個案自殺
風險為高、中、低度，依此
調整訪視頻率與策略。

情緒支持

面對個案，以關心為出發
點，專注傾聽、同理個案
的心情。提供個案關懷、
信任以及愛，使個案感到
自我價值與溫暖

資源連結

在了解個案狀況之後，
依據個案的需求提供各
式各樣的資源，幫助個
案與這些資源聯絡等。
例：社福單位、民間團
體、醫療單位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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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自殺關懷訪視員提供關懷訪視服務時，需依規定評
估個案簡式健康量表（BSRS）分數及進行再自殺風
險、心理需求評估，並擬訂自殺關懷處遇計畫，連
結及轉介其他服務資源，原則每個案關懷訪視服務
為3個月，每月至少2次，得依個案狀況延長至6個月。

關懷流程

• 經關懷訪視服務3個月，且評估BSRS<6或屬低度風
險者，則可予以結案處理，並依個案需求連結社政、
教育、勞政等服務資源，進行資源連結。

圖

關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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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
問題與討論

通報類別不同是否通報?

圖

類別 自殺意念 自傷/自殺 自殺企圖 自殺死亡

是否通報 X ○ ○ ○

通報類別 自殺行為 自殺死亡

時間
知悉後 24 時內通報

（含假日）

自殺防治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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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自傷「有意地」以任何方式傷害自己的身
心健康，但其實並沒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清
楚意圖，但可能因此而造成意外。

• 自殺則是採取任何方式與行動企圖剝奪自
己的生命，通常有足夠的意願或意識，後
果很可能造成生命的終止。

自傷與自殺如何區分?

圖

• 自殺意念指的是一個人開始在腦中蘊釀產生
自殺的想法。自殺意念較無外顯行為的表現，
當一個人產生了自殺意念，而旁人沒能即時
察覺並且加以關切，漸漸地就會有自殺意圖
出現。

• 自殺企圖有自殺的意願、具體計畫及行動試
圖結束生命，但並未成功，原因可能包含使
用之手段不足以致命、被阻止或救回等。

自殺意念與自殺企圖如何區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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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問：「主動關懷、積極傾聽」
主動關心，詢問對方的狀況
辨別高風險群
使用心情溫度計

2應：「適當回應、支持陪伴」
聆聽對方的問題，做適當的回應與支持陪伴
評估自殺的危險性

3轉介：「資源轉介，持續關懷」
針對問題給予適當的資源協助與持續關懷

自殺守門人三步驟

• 自殺通常是有跡可循，而不是突發狀況

（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線索）。

• 自殺意念→自殺計畫→自殺行動

• 確認自殺意圖之後，隨即可展開適當的回應及

專業介入。

第一步驟： 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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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步驟： 問

詢問的工具及技巧~心情溫度計

第二步驟： 回應

•一旦自殺意圖的風險變得明確，守門人的任務隨
即轉變為- 說服當事人積極地延續生命

•時機是決定成功的重要因素

•勸說成功在於減少當事人覺得“被遺棄”的感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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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驟： 轉介

守門人的角色不只是被動的阻止自殺，也需要積極的
轉介處理，擴展資源網絡。

轉介：

 精神科（身心科）

 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

 心理諮商

最妥當的辦法，是直接陪伴有自殺風險的人到轉介單
位，避免讓他獨處。

心理諮詢及輔導電話

衛生福利部24H免付費安心專線

1925

全國生命線協談服務專線

1995

全國張老師協談服務專線

1980

心衛中心諮詢服務專線

037-7215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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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衛中心社群媒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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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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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111學年度
中輟生預防及復學輔
導計畫說明
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特教科 陳宇杰 輔導員

１１１／3／6

大 綱
法 規 介 紹

通 報 流 程

計 畫 介 紹 法 規

專 案 會 議

各 式 研 習

慈 輝 分 校

經 費 補 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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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規介紹

法 規 介 紹
強迫入學條例

強迫入學條例作業要點

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

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
學輔導辦法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
工作原則

憲法

法、律
條例、通則

規程、規則、細則
辦法、綱要、標準、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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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介紹-中輟與⾧期缺課
強迫入學條例第8-1條
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發現學生有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
未到校上課達三天以上，或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
者，應通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輔導其復學；其通報
及復學輔導辦法，由教育部訂之。

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
本條例（強迫入學條例）第九條第㇐項所稱⾧期缺課，
只全學期累計達七日以上，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。

中 輟中 輟

⾧缺⾧缺

通報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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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報流程
未到校第1天

未到校第4天
A.通報中輟系統
B.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
(C.原住民族事務中心)

家訪/電訪，
聯繫學生或家⾧

※若有經電訪或家訪查證後，確認為
失蹤情形，追加通報校安系統

輔導

到校辦理
復學

完成
A.中輟系統通報復學
B.通報強迫入學委員會
(C.原住民族事務中心)

計畫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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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法規1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中輟生預防追蹤與
復學輔導工作原則
四(㇐)預防項目：
▲定期辦理中輟復學輔導督導會報。
▲加強原住民族學生、新住民子女、隔代教養、
單親(失親)家庭學生之中輟預防與復學輔導。
▲辦理中輟之虞學生彈性輔導及高關懷課程。

中輟輔導工作-法規2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
輔導工作原則
四(二)通報、追蹤及復學輔導項目：
▲協助學校教師積極參與協尋，家庭訪問及輔導工作，
並啟動三級輔導機制加強復學輔導。
▲辦理所屬學校｢全國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
系統｣上線研習。
▲成立中輟生資源中心學校，協助所屬學校處理有關
中輟生相關問題。
▲辦理多元教育輔導措施及高關懷課程教師知能研習。復學輔導知能研習復學輔導知能研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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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法規3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
輔導工作原則
四(二)通報、追蹤及復學輔導項目：
▲中輟生經追蹤輔導返校而無法適應原就學環境，經
復學輔導就讀小組審查通過，並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
人同意者，得安排就讀慈輝班或資源式與合作式中途
班…
▲依學生需求整合並邀集警政、社政、衛政等相關主
責學生輔導、家庭教育、毒品危害防治單位參加，共
同研議中輟生預防、追蹤及復學輔導、個案研討及相
關輔導策略。

中輟輔導工作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
輔導工作原則

中輟生 學校

適性課程

輔導諮商
政府

專案會議

各式研習

慈輝分校

經費補助

※不含外部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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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專案會議1

中輟輔導工作-專案會議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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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各式研習

中
輟
系
統
研
習

2/24
復
學
輔
導
知
能
研
習

3/31

芳
香
治
療

高
關
懷
知
能
研
習

4/

(

規
劃
中)

復
學
輔
導
知
能
研
習

5/
藝
術
治
療(

規
劃
中)

中輟輔導工作-慈輝分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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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經費補助1

第四點附件㇐修正規定

高關懷及彈性輔導課程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中輟生預防追蹤與
復學輔導工作原則

中輟輔導工作-經費補助2

高關懷及彈性
輔導課程

彈性輔導課程

1人開班，最高補助3萬元

高關懷課程

3人開班，最高補助22萬元

經費編列參考本工作原則附件㇐之經費明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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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經費補助3
計畫內容

中輟輔導工作-經費補助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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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輟輔導工作-經費補助5

謝謝聆聽
037-559704

pig998817@mlc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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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發結果說明

112年志願試選填第一次模擬分發

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
近年本縣模擬分發錄取率統計比較

109年度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84.06%
109學年度竹苗區正式分發錄取率99.5%
(前五志願錄取同學高達98.89%)

110年度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81.47%
110學年度竹苗區正式分發錄取率99.4%
(前五志願錄取同學高達98.65%)

111年度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79.83%
111學年度竹苗區正式分發錄取率99.4%
(前五志願錄取同學高達99.06%)

112年度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70.89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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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苗區112年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比較

縣市別 報名
人數

錄取
人數

未錄取
人數

112年
錄取率

111年
錄取率

新竹縣 83.02% 86.04%

苗栗縣 4552 3227 1325 70.89% 79.83%

新竹市 79.92% 82.81%

(112年全區錄取率78.4%)

竹苗區報名總人數:15595人；錄取總人數:12231人

本縣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學校縣市比較

錄取總人數:3227人

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台中市

苗栗縣
錄取人數

186 608 2243 1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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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竹苗區各志願數錄取人數統計

志願數 人數 百分比
累計
百分比

志願數 人數 百分比
累計
百分比

1 2119 17.32% 17.32% 9 171 1.40% 95.13%

2 2798 22.88% 40.20% 10 153 1.25% 96.38%

3 2114 17.28% 57.49% 11 115 0.94% 97.32%

4 2017 16.49% 73.98% 12 57 0.47% 97.78%

5 1495 12.22% 86.20% 13 40 0.33% 98.11%

6 435 3.56% 89.76% 14 51 0.42% 98.53%

7 281 2.30% 92.05% 15 55 0.45% 98.98%

8 205 1.68% 93.73% 16 18 0.15% 99.13%

竹苗區學生平均選填志願數13

112年竹苗區各志願數錄取人數統計

志願數 人數 百分比
累計
百分比

志願數 人數 百分比
累計
百分比

17 22 0.18% 99.31% 25 2 0.02% 99.89%

18 15 0.12% 99.43% 26 4 0.03% 99.93%

19 18 0.15% 99.57% 27 4 0.03% 99.96%

20 9 0.07% 99.65% 28 1 0.01% 99.97%

21 10 0.08% 99.73% 29 2 0.02% 99.98%

22 4 0.03% 99.76% 31 1 0.01% 99.99%

23 8 0.07% 99.83% 32 1 0.01% 100.00%

24 6 0.05% 99.88%

竹苗區學生平均選填志願數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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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竹苗區各志願序錄取人數統計

志願序 錄取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

1 2176 17.79% 17.79%

2 2977 24.34% 42.13%

3 2290 18.72% 60.85%

4 2086 17.06% 77.91%

5 1485 12.14% 90.05%

6 208 1.70% 91.75%

7 205 1.68% 93.43%

8 180 1.47% 94.90%

112年竹苗區各志願序錄取人數統計

志願序 錄取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

9 196 1.60% 96.50%

10 140 1.14% 97.65%

11 50 0.41% 98.05%

12 38 0.31% 98.36%

13 50 0.41% 98.77%

14 41 0.34% 99.11%

15 29 0.24% 99.35%

16 9 0.07% 99.4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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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竹苗區各志願序錄取人數統計

志願序 錄取人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

17 18 0.15% 99.57%

18 11 0.09% 99.66%

19 10 0.08% 99.74%

20 8 0.07% 99.80%

21 7 0.06% 99.86%

22 2 0.02% 99.88%

23 8 0.07% 99.94%

24 4 0.03% 99.98%

25 3 0.02% 100.00%

112年竹苗區未錄取學生選填志願數統計

志願數 人數 志願數 人數 志願數 人數 志願數 人數

1 30 10 474 19 46 28 38

2 27 11 152 20 82 29 29

3 39 12 144 21 35 30 10

4 49 13 104 22 22 31 19

5 195 14 109 23 22 32 7

6 152 15 397 24 30 33 3

7 151 16 115 25 321 34 4

8 119 17 104 26 70 36 3

9 127 18 70 27 63 37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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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苗栗縣未錄取學生選填志願數統計

志願數 人數 志願數 人數 志願數 人數 志願數 人數

1 10 10 129 19 17 28 18

2 13 11 59 20 38 29 13

3 18 12 56 21 17 30 6

4 27 13 44 22 9 31 9

5 82 14 52 23 12 32 2

6 78 15 59 24 11 33 2

7 75 16 37 25 175 34 4

8 58 17 36 26 36 36 3

9 57 18 23 27 39 39 1

112年竹苗區未錄取學生選填志願序統計

志願序 人數 志願序 人數 志願序 人數

1 32 10 459 19 42

2 38 11 150 20 53

3 39 12 136 21 35

4 73 13 120 22 46

5 230 14 150 23 53

6 170 15 341 24 70

7 169 16 84 25 391

8 174 17 49

9 206 18 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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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本縣國中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情形

 111年度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79.83%
 112年度第一次模擬分發錄取率70.89%

<

現
場
說
明>

國中志願試選填注意事項

未滿額學校科系 說明
落實處室間相互合作，志願選填輔導並非只是單
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工作，尤其是導師的專業知能
提升很重要(從國一開始注意均衡學習、日常生活
表現、服務學習、本土語言認證等)。另外也請學
務處協助多元學習表現(銷過、出缺席、獎勵等)。
確實完成每位學生的小藍本，並且協助學生理解
小藍本的應用，此外，提供相關諮詢，讓學生能
正確掌握選填的資訊與方向。
善用輔諮中心及相關網站所提供的資訊及適性輔
導手冊、科系影片，輔助學生做出適切的抉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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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志願試選填注意事項

輔導室必須針對第一次試選填落榜的學生給予密切
關注，請主任協商導師、學務處人員與輔導教師共
同合作，一起找出學生試選填落榜的原因，並且予
以輔導，提升學生錄取率。 (模擬會考成績不佳、
多元學習表現未滿、可填學校變少、參照正式選填
導致落榜、家長觀念待釐清……)

針對本縣「112年度國中生第一次志願選填試探模
擬分發結果」錄取率偏低之學校，請填妥檢討表件
核章後，3月17日前送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陳書雨
輔導員彙整。檢討表件電子檔請至中心網頁下載。

國中志願試選填注意事項

關注並瞭解學生在試選填之前填寫的內容，做好
志願選填的準備。
選填志願時鼓勵並檢核學生的志願選填志願數量、
志願序是否合宜。
請善加運用台師大所建置之「適性入學資料管理
平台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系統」。(之前有完成職
涯性向測驗、職涯興趣測驗者)
請特別注意下一次志願選填的日期，於近期檢視
學生多元學習表現(40分)的部分(4/20前)。(鼓勵
學生銷過、出缺席請假、獎勵、服務學習) (請導
師特別協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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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志願試選填注意事項

謝謝大家


